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会秘书处职责 

 

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是上海兴伟学院

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常设办事机构，在理事会领导下全面负

责基金会的日常工作，其主要职责如下： 

项目管理: 

 1.策划慈善项目，组织和开展慈善活动； 

 2.跟踪捐资到位情况，协调落实协议应履行的义务； 

 3.按照基金会宗旨和捐赠者的意愿，搞好资助项目的组织

实施与管理工作。 

行政管理部： 

 1.负责理事会和秘书处各项后勤保障、接待、会议记录和

人事管理等工作，定期地汇总基金会情况； 

 2.负责制定各项办公制度，经理事长和秘书长审核同意后

生效，并督查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。 

3. 做好印章管理工作。严格按规定管理基金会公章，妥善

保管本会公章。 

 

档案管理部: 



 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； 

 2.建立完整的捐赠档案，适时向捐赠人提供协议执行情

况； 

 3.及时收集、整理和保管好基金会的档案材料，维护基金

会档案材料的完整与安全； 

财务部: 

 1.依法遵章循规办事。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经

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遵守《会计法》的规定，严格执行

财政部颁布的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国家有关会

计法规和本会制订的财务工作各项制度。 

  2.做好会计核算工作。切实做好财务收支会计核算工作，

及时完整编制季度、年度财务决算报表，做到数字真实准

确，文字说明清楚。 

 3.做好账务处理工作。按规定设置总账、明细账及辅助账

页，做好收入、支出、费用、债权债务的复核和账目登记

工作，做到开支归类准确，科目使用无误；每月按时结

账，结帐时须与出纳核对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余

额，及时清理往来账目，每年定期进行财产清查，做到账

证相符、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、账表相符。 

 4.做好财务稽核工作。定期检查财会制度的执行情况，研



究分析财务计划执行情况，考核资金使用效果，查找财会

管理中的问题，及时向领导提出建议。 

 5.做好资金管理工作。定期核对银行账户及存款余额，及

时、准确地做好结息工作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

 6.做好印章管理工作。严格按规定管理财务印章，妥善保

管本会财务私章。 

 7.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严格执行会计档案管理规定，认真

做好会计资料的归档工作，妥善保管任期内会计凭证、账

簿和财务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，并在工作调动、岗位调整

时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。 

 8.做好会计监督工作。积极宣传、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

经纪律，预防违法违纪行为发生，抵制违法违纪行为。 

 

 

 

 


